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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新闻网>>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

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八（1949.1—9） 

中央军委关于，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方针

（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）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

叶彭并林罗聂，刘陈邓，彭张赵，陈粟谭，徐周〔1〕，西北局，华东局，中原局，东北局，华北局： 

  叶九日二十三时电悉。 

  兹告关于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方针： 

  （一）首先注意吸收在军事上有较高的学识，可在我军事教育岗位上服务，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，政治上真正愿

向我靠拢者，应加以适当教育，分配适当工作。但这种人数量并不会多。如其自愿投效，经过我们考查后确合上述条件

者，即应先送军校训练而不应给以参议头衔。只有某些极少数的高级军人而又确实向我靠拢者，才可给以市政府参议名

义，方不致借势欺人，给人民以极坏影响。 

  （二）确有专门的军事技术为我军建设上所必须者，如炮兵、工兵、战车、航空、海军、医务、电讯等人材，即使在

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望，只要政治上不是反动分子，即应吸收他们参加工作。但亦须先集中各地军校经过一定时期的政治教

育，然后再分配工作。 

  （三）既无真正学识，又无专门技术，但在政治上可能向我靠拢而又可能加以改造者，应吸收到军校或其他学习机关

加以政治训练，视其结果分别给以适宜的工作出路。 

  （四）反动的和腐化的军官们，应由人民政府发动社会群众加以监视，和监视国民党文职反动腐化分子一样，用社会

力量在长时期内加以强迫改造和强迫就业。 

  （五）全国均即将为我解放，遣俘问题须重新考虑。凡可以不遣送者，即照上述方针处理。凡仍应遣送者，待他们到

达新地区后，亦照上述方针处理。 

  中央军委 

  丑铣 

 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

    注释 

  〔1〕叶彭，指叶剑英、彭真。林罗聂，指林彪、罗荣桓、聂荣臻。刘陈邓，指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。彭张赵，指

彭穗怀、张宗逊、赵寿山。陈粟谭，指陈毅、粟裕、谭震林。徐周，指徐向前、周士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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